[bookmark: _Toc392952477]一、调研内容
苏北人民医院工会福利平台鲜花类、水果类供应商入驻，入围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入驻工会平台，由职工在对应节日自行在平台选择福利商家。
二、技术要求
本次调研分为两类,被选入驻单位须按下述收费标准进行结算：
2.1医院工会固定单价采购；鲜花类（慰问用）（约400人）（能够根据春夏秋冬四种季节定制）：固定价：150元/人 ;200元/人(按特定使用场景）结算；
水果类：能够根据春夏秋冬四种季节定制，约400人：固定价150元/人果篮结算
2.2职工福利采购：由职工在职工福利平台自主选择货物种类采购：目前平台承接医院以下职工福利项目的供应与服务;
福利项目具体标准：
· 春节福利：1000元/人
· 端午福利：600元/人
· 中秋福利：600元/人
· 荣休福利：900元/人
· 新婚福利：（800元通用币 + 200元鲜花币）/人
· 生育福利：1000元/人
· 生病慰问福利：300元/人（水果鲜花组合，配送至工会，用于床边慰问）
各供应商在结算标准上按照对应品类填报上浮率（按实结算）。举例：以150元为例，鲜花类某入围供应商填报上浮率为20%，表明职工在其店铺中合计可获得价值为180元的商品。最终结算按照150元进行结算。上述费用包含商品成本、运输、配送及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
三、质量保障要求
商品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如食品符合GB 2760食品添加剂标准、鲜花符合NY/T 1529鲜切花等级标准）；
杜绝假冒伪劣、三无产品、过期商品；临期商品（距保质期不足1/3）需提前书面告知工会并经同意后方可供应；
鲜花类需保证新鲜度（无枯萎、腐烂），水果类需无腐烂、虫害；
履约时效：按订单要求时间完成交付（同城配送≤24小时，异地配送≤48小时，特殊节日可协商延长但需提前告知）；因供应商原因导致延迟的，每延迟1日按订单金额1%向医院支付违约金（最高不超过订单金额10%）；
四、售后服务：
设立专属售后通道（电话/在线客服），响应时间≤2小时，售后处理周期≤48小时；
履行“三包”责任（包修、包换、包退），因质量问题导致的退换货运费由供应商承担；
职工投诉需优先处理，处理结果同步工会备案；
数据与诚信：如实提供商品价格、库存、销量等信息，不得虚构交易或刷单；禁止向工会工作人员行贿或输送不正当利益；
保密义务：不得泄露医院职工个人信息、采购策略、订单数据等商业秘密（保密期至协议终止后3年）。
五、订单与交付 
5.1 订单确认 
职工通过平台下单后，供应商需在2小时内确认订单（含商品规格、数量、交付地址），逾期未确认的视为默认接受；如需调整（如缺货），需立即联系职工协商替换方案。
5.2 交付要求 
交付地点：职工指定地址（如职工个人住址、单位指定地点）；
交付凭证：随货附《送货清单》（含商品名称、数量、单价、总金额），由收货人签字确认；
六、报价
6.1医院工会采购固定价  鲜花150/200元；水果150元
6.2职工福利采购上浮率：
七、其他要求
合同履行期间，工会将不定期在职工内部组织受众满意度调查，如入围供应商的受众满意度不足85%，将取消其平台入驻资格予以对应品类的清退。
本项目入驻供应商需向苏北人民医院第三方职工福利平台缴纳鲜花类：2000元/年；水果类：4000元/年。各品类平台费总额由各品类入围的全部供应商均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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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苏北人民医院职工福利平台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苏北人民医院职工福利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有序、规范运行，明确各方权责，根据《苏北人民医院职工福利平台运营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对平台币种体系、福利发放、商户运营及职工使用等核心环节进行具体规定，是平台管理、服务提供与使用的基本遵循。 

第二章 币种体系与支付规则
第三条 平台设立以下福利币种：
（一）通用币：可用于平台所有签约商户店铺消费。
（二）专项币：仅限在指定类别商户店铺内使用，包括：
1. 蛋糕币：仅限于蛋糕类商户使用。
2. 鲜花币：仅限于鲜花类商户使用。
3. 扶贫币：仅限于“扶贫专区”具有政府发文认证资质商户使用。
第四条 支付结算时，系统将按以下固定顺序自动抵扣：
1. 专项币（若订单商品适用）
2. 通用币
3. 职工个人微信支付

第三章 福利发放与使用规则
第五条 节日福利发放规则：
（一）包含春节、端午、中秋三个节日，均发放通用币。
（二）发放与清零时间：
1. 春节福利：节前约30日发放
2. 端午福利：节前约30日发放
3. 中秋福利：节前约30日发放
   平台至少预留10日选择期，清零前会再次通知，具体清零日期以平台当期公告为准。
第六条 专项福利发放规则：
（一）包含退休、结婚、生育慰问福利，均发放通用币。
（二）实行月度定期发放，但遇节日福利发放期则顺延。若发放日与节日福利存续期冲突，则自动顺延至最近一个节日福利清零后的下一发放周期。
（三）专项币（蛋糕币、鲜花币等）按特定事由专项发放，实行年度消费结算。
（四）所有福利发放均须保留完整原始记录。年度对账以发放记录与平台订单记录为准。

第四章 商户管理规则
第七条 商品与信息管理禁令：
（一）严禁上架国家法律法规或平台禁止的商品（如：违禁品、烟酒、贵金属、非指定的购物卡等）。
（二）严禁发布任何形式的“隐形承诺”信息（如承诺可兑换非  订单商品、发布外部广告链接、联系方式等）。所有重大营销活动须经工会审批后统一发布。
（三）严禁出现店铺空置、商品信息不符、价格标注错误、虚假发货等运营不规范行为。
第八条 销售与售后服务规范：
（一）蛋糕类代金券仅允许以蛋糕币线上销售，严禁通用币支付或线下变相销售。
（二）商户须确保发票、清单与订单金额完全一致，不得出现违禁品。
（三）商户自配订单，未经收件职工本人同意，不得单方拒绝配送或变更方式。
（四）商品出现质量问题，商户须提供补寄或退款服务。
（五）商户须严格保密职工个人信息，并签订保密协议。
第九条 违规处理与扣分清退机制：
（一）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立即清退：
1. 违反本细则第七条第（一）款商品禁令。
2. 违反本细则第八条第（二）款账务要求。
3. 违反本细则第八条第（五）款信息保密规定。
（二）出现以下情形，每次扣8分：
    违反本细则第七条第（二）款、第八条第（一）款等关于信息发布、卡券销售禁令的行为。
   （三）出现以下情形，每次扣1分：
    违反本细则第七条第（三）款运营规范、第八条第（三）（四）款服务规范，以及虚假发货等行为。
   （四）一个自然年度内，商户扣分累计满20分，予以清退。

第五章 职工（用户）使用规则
第十条 福利币使用通则：
（一）所有福利币均设有明确使用有效期，具体以发放通知和平台提示为准。逾期未使用的福利币将自动清零，损失由职工个人承担。
（二）支付时请确认系统自动抵扣的币种顺序及金额，支付完成后不可更改。
（三）除平台官方允许的蛋糕币购买指定蛋糕储值卡外，请勿相信任何商家关于购物卡的私下承诺，防范交易风险。
第十一条 商品交易与售后：
（一）对于商品质量问题，请保留凭证（如照片）并及时联系商家售后，要求其补寄或退款。如商家处理不当，工会介入，按投诉规定处理。
（二）非质量原因，平台原则上不支持商品退换。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苏北人民医院工会负责解释与修订。
第十三条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未尽事宜以平台最新公告或工会通知为准。

苏北人民医院工会

